訂
裝

國立中興大學工學院   書函檔　　號：
保存年限：

聯絡人：羅濟統（430轉708）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5 年5月5日
發文字號：興工德字第115-013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
主旨：本院訂於115年6月9日（星期二）上午8點至下午5點，辦理115學年度本院各項委員、代表選舉投票，請轉知所屬教師、助教暨職技人員，屆時踴躍投票，請查照。
說明：
一、檢附工學院115學年度本院各項校及院代表或委員選舉一覽表（附件一）。
二、投票時間：6月9日（星期二）上午8點至下午5點，請踴躍投票，當日下午5點後進行開票作業。
三、選舉投票當日請至本校投票系統投票：https://psf.nchu.edu.tw/NCHUVoteSys/index.jsp
四、本年度選舉人名冊由本院自人事室人員名冊下載，另檢附本校及院教評委員候選人調查名單（附件二，請勾選）、「教師休假、借調、兼任行政職務調查表」（附件三），請經單位主管核章後於5月29日（星期五）前送院彙辦。
五、另本校各行政單位暨本院所設委員會，請依規劃表推薦(選)代表（附件四~附件七），並將名單於5月29日前送院彙辦。
正本：土木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環境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智慧創意工程學士學程、精密工程研究所、生醫工程研究所、機械實習工廠
工 學 院


工學院教師【休假、借調、兼任行政職務】調查表附件三

本院訂於115年6月9日辦理115學年度本院各項委員、代表選舉投票，為因應校法規、辦法，部分代表或委員，休假研究或被借調校外、兼任行政職務教師無被選舉權，請各單位填寫調查表後，於5月29日（星期五）下班前，送院彙整。 
	姓名
	職稱
	休假研究、帶職帶薪、留職停薪、借調校外、兼任行政職務
	期間
	備註

	
	
	
	
	

	
	
	
	
	

	
	
	
	
	

	
	
	
	
	

	
	
	
	
	

	
	
	
	
	

	
	
	
	
	

	
	
	
	
	


＊兼任行政職務請於備註欄註明兼任單位及職稱。

系所主管簽章：
_________系(所)115學年度本校、院各項委員會委員推薦名單附件四

	委員會
	推薦系所
	推薦(選)名單

	本校講座遴聘審議委員會
	各系所校內及校外傑出學者各一人
	請填寫附件五

	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含國際頂尖人才遴聘審議委員會)
	各系所校內及校外傑出學者各一人
	請填寫附件六

	工學院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 
	1.各系所推選相當於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資格之校內及校外傑出學者各一人
2.院長所屬系所推選校外傑出學者一人
	請填寫附件七

	本校通識教評委員會
	環工系、化工系、材料系各推薦一名符合教評委員資格教授
	

	本校「興大校友」暨「興大傑出校友」刊物編輯委員會（兩年一任，116.1~117.12）
	材料系
	

	本校性騷擾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兩年一任，115.8~117.7）
	化工系推薦男女教師各1人
	

	本校務發展委員會
	院長兼任
	

	本校大學社會責任委員會
	校長聘任
	

	本校智財技轉推動委員會
	材料系(副教授以上)
	

	本校接受各界捐助獎助學金基金管理委員會
	機械系
	

	優秀學士班新生入學獎學金審查小組委員會
	機械系
	

	本校校學士學位審查小組委員
	各系所、學程
	

	本校勞作教育指導委員會
	機械系
	

	本校職務宿舍管理會委員（兩年一任，115.8~117.7）
	土木系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環工系(女性)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 (學生代表)
	材料系推薦男女學生各1人
	姓名：
年級：
學號：
電話：

	本校計算機指導委員會委員
	化工系及材料系各推薦2人
	

	本校實驗動物委員會：（兩年一任，115.8~117.7）	
	醫工所
	

	本校共授課程委員會委員：（兩年一任，115.8~117.7）
	材料系
	

	本校遠距教學委員委員（兩年一任，115.8~117.7）
	化工系
	

	本校教學優良教師審查委員(不得為教學特優候選人)
	材料系
	

	工學院院務發展委員會(兩年一任，115.8~117.7)
	各系所推薦副教授以上1人
	

	工學院工學院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會(兩年一任，115.8~117.7)
	各系所
	

	本校校務會議學生代表候選人
	化工系推薦學生1人
	姓名：
年級：
學號：
電話：

	工學院課程委員會學生代表
	土木系及化工系推薦學生1人
	姓名：
電話：
e-mail：

	院務會議學生代表	
	環工系及化工系推薦學生1人	
	姓名：
電話：
e-mail：

	工學院校友傑出成就獎遴選委員會
	各系所
	


系所主管簽章：


_________系(所)推選本校「講座遴聘審議委員會」委員推薦名單附件五

	校內/校外
	 推薦人選姓名
	符合條件（請勾選）及相關內容

	校內
	
	□最近五年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文學院、管理學院及法政學院包含科技部各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論文集論文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度之出版單位且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 
□最近五年曾主持三年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文學院、管理學院及法政學院最近五年曾主持二年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
□最近五年曾獲校級教學或服務特優獎勵者。
（前項之著作均須符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之規定。） 
※相關資格條件敘明如下：

	校外
	
	□最近五年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文學院、管理學院及法政學院包含科技部各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論文集論文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度之出版單位且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 
□最近五年曾主持三年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文學院、管理學院及法政學院最近五年曾主持二年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
□最近五年曾獲校級教學或服務特優獎勵者。
（前項之著作均須符合本校「教師升等評審標準暨聘任升等著作送審準則」之規定。） 
※相關資格條件敘明如下：


附註：
1. 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請各學院推薦符合校教評會委員候選資格之校內傑出學者一人及校外傑出學者二人。
2. 依國立中興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第3項規定：「當然委員與選任委員均應為學養俱佳、公正、熱心之教授（專任研究員），且須有下列各款條件之ㄧ，並經各該院（室、中心、獨立學位學程）專任講師(專任研究人員)以上專任教師推舉產生：一、最近五年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含發明專利、新品種育成、技術移轉等成果﹞三篇(件)(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以上。文學院、管理學院及法政學院包含科技部各學門之一級期刊或國際期刊對等之論文集論文二篇以上，或由具審查制度之出版單位且經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出版專書一本以上。二、最近五年曾主持三年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文學院、管理學院及法政學院最近五年曾主持二年以上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者。三、最近五年曾獲校級教學或服務特優獎勵者。」
3. 請依符合之條件敘明相關內容：
（1） 於各學院認可之國際期刊發表論文：請敘明作者、論文名稱、出版處所、出版年月、頁次。
（2） 專書一本(含)以上(文學院、管理學院及法政學院)：請敘明作者、專書名稱、出版處所、出版年月。
（3） 曾主持科技部研究型計畫：請敘明計畫名稱、時間。
（4） 最近五年曾獲校級教學或服務特優獎勵者：請敘明獲獎時間。
系所主管簽章：
[bookmark: _Hlk135662131]
_________系(所)推選本校「特聘教授暨優聘教師遴聘審議委員會」附件六

(含國際頂尖人才遴聘審議委員會)委員推薦名單
	校內/校外
	推薦人選姓名
	符合條件（請勾選）及相關內容

	校內
	
	一、相當於本校講座教授資格(請擇一勾選)
□諾貝爾獎或相當之全球性殊榮者。
□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先進國家國家級院士。
□教育部國家講座或教育部學術獎。
□曾獲國際相當於教育部國家講座或教育部學術獎之國家級學術榮譽者。
□曾擔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特約研究人員或曾獲3次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者，或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且在學術與專業領域上具國際聲望及傑出貢獻者。
二、相當於本校特聘教授資格(請擇一勾選)
□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2次或有國際性學術成就具相當榮譽，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1次或相當榮譽，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曾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門召集人或曾獲國際著名學會會士並符合特聘教授Ⅲ資格且自100年8月1日起獲特聘教授達3次，其學術貢獻卓著，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最近五年內獲本校「教學特優I」教師獎，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或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費共達3次以上者。
□曾於最近十年內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費共達8次以上，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國際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相關資格條件敘明如下：

	校外
	
	一、相當於本校講座教授資格(請擇一勾選)
□諾貝爾獎或相當之全球性殊榮者。
□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先進國家國家級院士。
□教育部國家講座或教育部學術獎。
□曾獲國際相當於教育部國家講座或教育部學術獎之國家級學術榮譽者。
□曾擔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特約研究人員或曾獲3次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者，或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且在學術與專業領域上具國際聲望及傑出貢獻者。
二、相當於本校特聘教授資格(請擇一勾選)
□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2次或有國際性學術成就具相當榮譽，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1次或相當榮譽，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曾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門召集人或曾獲國際著名學會會士並符合特聘教授Ⅲ資格且自100年8月1日起獲特聘教授達3次，其學術貢獻卓著，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最近五年內獲本校「教學特優I」教師獎，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或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費共達3次以上者。
□曾於最近十年內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費共達8次以上，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國際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相關資格條件敘明如下：



附註：
1. 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優聘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請各學院推選相當於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資格之校內及校外傑出學者各二人。
(1) 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2條規定如下：
講座須為本校教授或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傑出講座：諾貝爾獎或相當之全球性殊榮者。
(二)特聘講座：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先進國家國家級院士。
(三)中興講座：
1.教育部國家講座。
2.教育部學術獎。
3.曾獲國際相當於前1、2之國家級學術榮譽者。
(四)講座教授：
1.曾擔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特約研究人員。
2.曾獲3次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者。
3.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且在學術與專業領域上具國際聲望及傑出貢獻者。
(2) 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如下：
特聘教授須為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特聘教授I：
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2次或有國際性學術成就具相當榮譽，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二、特聘教授Ⅱ：
(一)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1次或相當榮譽，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二)曾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門召集人並符合特聘教授Ⅲ資格且自100年8月1日起獲特聘教授達3次，其學術貢獻卓著，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會會士並符合特聘教授Ⅲ資格且自100年8月1日起獲特聘教授達3次，其學術貢獻卓著，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三、特聘教授Ⅲ：
(一)曾於最近五年內獲本校「教學特優I」教師獎，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或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費共達3次以上者。
(二)曾於最近十年內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費共達8次以上，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三)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國際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2. 請依符合之條件敘明相關內容：
1、 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請敘明計畫名稱、時間。
2、 曾獲各項殊榮或國內、外著名學術獎：請敘明獲獎名稱、時間。
3、 曾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門召集人：請敘明學門名稱、任召集人時間。
4、 曾獲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費：請敘明計畫名稱、時間。

系所主管簽章：


_________系(所)推選「工學院特聘教授暨優聘教師遴聘審議委員會」委員推薦名單附件七

	校內/校外
	推薦人選姓名
	符合條件（請勾選）及相關內容

	校內
	
	一、相當於本校講座教授資格(請擇一勾選)
□諾貝爾獎或相當之全球性殊榮者。
□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先進國家國家級院士。
□教育部國家講座或教育部學術獎。
□曾獲國際相當於教育部國家講座或教育部學術獎之國家級學術榮譽者。
□曾擔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特約研究人員或曾獲3次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者，或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且在學術與專業領域上具國際聲望及傑出貢獻者。
二、相當於本校特聘教授資格(請擇一勾選)
□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2次或有國際性學術成就具相當榮譽，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1次或相當榮譽，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曾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門召集人或曾獲國際著名學會會士並符合特聘教授Ⅲ資格且自100年8月1日起獲特聘教授達3次，其學術貢獻卓著，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最近五年內獲本校「教學特優I」教師獎，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或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費共達3次以上者。
□曾於最近十年內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費共達8次以上，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國際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相關資格條件敘明如下：

	校外
	
	一、相當於本校講座教授資格(請擇一勾選)
□諾貝爾獎或相當之全球性殊榮者。
□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先進國家國家級院士。
□教育部國家講座或教育部學術獎。
□曾獲國際相當於教育部國家講座或教育部學術獎之國家級學術榮譽者。
□曾擔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特約研究人員或曾獲3次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者，或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且在學術與專業領域上具國際聲望及傑出貢獻者。
二、相當於本校特聘教授資格(請擇一勾選)
□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2次或有國際性學術成就具相當榮譽，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1次或相當榮譽，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曾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門召集人或曾獲國際著名學會會士並符合特聘教授Ⅲ資格且自100年8月1日起獲特聘教授達3次，其學術貢獻卓著，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最近五年內獲本校「教學特優I」教師獎，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或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費共達3次以上者。
□曾於最近十年內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費共達8次以上，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國際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相關資格條件敘明如下：



附註：
3. 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優聘教師彈性薪資獎勵辦法第4條第1項規定，請各學院推選相當於本校講座或特聘教授資格之校內及校外傑出學者各二人。
(3) 依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2條規定如下：
講座須為本校教授或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傑出講座：諾貝爾獎或相當之全球性殊榮者。
(二)特聘講座：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先進國家國家級院士。
(三)中興講座：
1.教育部國家講座。
2.教育部學術獎。
3.曾獲國際相當於前1、2之國家級學術榮譽者。
(四)講座教授：
1.曾擔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特約研究人員。
2.曾獲3次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者。
3.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且在學術與專業領域上具國際聲望及傑出貢獻者。
(4) 依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如下：
特聘教授須為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特聘教授I：
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2次或有國際性學術成就具相當榮譽，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二、特聘教授Ⅱ：
(一)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傑出研究獎1次或相當榮譽，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二)曾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門召集人並符合特聘教授Ⅲ資格且自100年8月1日起獲特聘教授達3次，其學術貢獻卓著，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會會士並符合特聘教授Ⅲ資格且自100年8月1日起獲特聘教授達3次，其學術貢獻卓著，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三、特聘教授Ⅲ：
(一)曾於最近五年內獲本校「教學特優I」教師獎，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或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費共達3次以上者。
(二)曾於最近十年內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費共達8次以上，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三)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國際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4. 請依符合之條件敘明相關內容：
1、 曾獲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年度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請敘明計畫名稱、時間。
2、 曾獲各項殊榮或國內、外著名學術獎：請敘明獲獎名稱、時間。
3、 曾任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學門召集人：請敘明學門名稱、任召集人時間。
4、 曾獲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主持人費：請敘明計畫名稱、時間。

系所主管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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